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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南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指南由中国输血协会血站建设专业委员会、中国输血协会献血服务专业委员会提出。

根据《血站基本标准》《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献血场所配置要求

WS/T401-2012》《血站技术操作规程》等制定本指南。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血液中心、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湖州市中心血站、河北省

血液中心、大连市血液中心、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内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西安长峰机电

研究所、唐山启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晋辉、金立明、常缨、宫本兰、赵轶伦、周倩、吴南、孙泉、严

妍、付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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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站业务场所建设指南 第 3 部分：献血屋

1 范围

为了规范血站献血屋的选点布局、建筑设计、设备配置等，满足街头血液采集及处理的

功能需要，符合安全、卫生、经济、适用、节能、环保等方面的要求，根据高效、适宜、绿

色环保等原则制定本指南。

本标准适用于血站献血屋选址、新建与改建。

2. 规范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982《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T 18883《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WS/T 367《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WS/T401《献血场所配置要求》

GB 1000《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

CJJ/T 47《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

《血站技术操作规程》

3.术语和定义

下面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献血屋（车）

为方便公民献血，由采供血机构在主体建筑以外设置的相对固定场所，提供各类献血者

服务，开展各类无偿献血宣传，含无动力献血房车。

4.场所选址

4.1 主城区：市级献血屋服务半径为10-15公里，县级献血屋服务半径为5-10公里，县以下

献血屋服务半径为3-5公里。

4.2 周边环境：满足献血服务流程和卫生基础保证要求基础上，适应多种周边环境，如场所

交通便利、空气流通、采光良好，附近没有污染源，外围宜可摆放宣传广告，宜预留开展小

规模招募活动空地，宜具备2-4个停车泊位。相邻地区不得有厕所、垃圾收集点、垃圾中转

站，尽量远离变电站、污水处理厂、二三类工业企业等污染设施。不宜毗邻地区中小学校、

幼儿园等环境敏感场所；不宜设置在影响建筑消防、安全疏散等场所。与相邻建筑、设施之

间满足必要的安全、卫生防护间距。

4.3 人流量：周边日均人流量宜大于15000人，人群聚集，以25-45岁青壮年为主。

4.4 场所要求：应具备额定功率不低于8KW的外接电源和自来水；固定献血场所应配备给排

水，临时献血场所、献血车附近宜有水源供应；固定献血屋落地框架内，不应有自来水主管

道、国防通讯光缆、供暖主管道；框架外延展5米范围内不应有电力主管线、天燃气分支管

线；距离天燃气中转站、分控站最少保持22.5米的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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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面积指标

5.1 日献全血人数在60人及以上的，宜设置4个以上采血位，总面积宜在90m
2
以上。

5.2 日献全血人数在60人以下、20人以上的，宜设置3个～4个采血位，总面积宜在60m
2
以上。

5.3 日献全血人数在20人及以下的，宜设置1个～2个采血位，总面积宜在40m
2
以上。

5.4 开展单采的献血场所，宜在此基础上按每台血液成分单采机5m
2
相应增加面积。

6.建筑结构

6.1 主体：由钢结构组装而成，钢结构献血屋符合《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钢结构

工程施工规范》GB/T50755、《建筑钢结构防火设计规范》GB51249、《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50345要求。

6.2 屋顶：燃烧性能至少达到B1级，宜采用斜顶结构，不应有积水，具有聚氨酯或其他材质

保温隔热层，内部吊顶采用环保、防潮、抗菌、耐老化材质。

6.3 墙体：根据不同区域的气温，主墙体墙板可采用岩棉、聚氨酯等材料满足保温，防潮要

求，厚度不宜低于10cm，燃烧性能至少达到B1级。

6.4 窗：宜采用隔热断桥铝框架，采用多玻的中空玻璃钢化，单片玻璃厚度不小于5毫米；

防爆隔热，窗口四周与墙体接口应做好衔接处理。设有纱窗，窗户根据现场条件可采用推拉、

平开、内倒等开启方式。窗帘易擦拭、易拆装清洁，遮光性好。

6.5 门：外开式，材质至少等同于墙体，四周及框架加筋，门框可加挂保温、防蚊蝇门帘、

风幕机。

6.6 地板：基层宜为钢结构格栅，格栅上采用12mm以上板材加固，格栅内填充聚氨酯保温板，

厚度不宜低于10cm，上层宜铺设木地板或厚度为3mm以上耐磨医用塑胶地板作为内装饰层。

6.7 献血屋（车）底部宜离地高出60cm，可设台阶、扶梯；周边有挡板。配置硬牵引装置，

具备可调支撑腿或底盘带轮胎满足整体支撑和拖动、移动的要求。

6.8 房屋内墙、地板、天花板表面须平整，便于清洁消毒；能防止动物及昆虫进入。

7.建筑外观

7.1 献血屋外观应在保持相对统一VI视觉效果的情况下，做到与所处环境相协调、统一。

7.2 屋外（顶）应有明显献血屋字样。

7.3 屋外四周宜安装有景观灯；视需要设置防撞及提示装置。

7.4 预留有宣传屏、宣传刊板的空间。

8.内部布局要求

8.1 至少设置有献血者健康征询与检查区、血液采集区和休息区三大功能区。

8.2 健康征询与检查区可细分填表征询区、体格检查区、献血前血液检测区，相关区域视具

体环境可分设或合并设置。

8.3 填表征询区、体格检查区应设有登记台、坐席位，宜设置具有隐私保护作用的隔档等遮

蔽装置，隔板高度不低于1.2米；应设有实施体格检查项目的工作台面，咨询区空间不小于1

米；可放置登记表填写样式、检查项目说明等指示牌。

8.4 献血前血液检测区应设有放置检测设备、试剂及辅料耗材、消毒剂等，完成血液初筛的

工作台面不低于1米，可活动。

8.5 血液采集区应设置采血椅（不小于(长)1.35*(宽）0.55米）、采血桌、热合台，应有釆

血袋、一次性卫生辅料、耗材、血液暂存、医疗废物等的存放空间。设置单采设备时，应保

持周边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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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血液采集区的采血无菌环境不能因标本或试剂等产生交叉污染风险。

8.7 休息区应设置献血前等候、献血后休息的坐席不小于1.15*0.55米，可视需要设置献血

纪念品展示柜、餐点饮品存放柜、洗手池、更衣柜等，顶柜高度不低于1.85米，不应造成头

部磕碰；有条件的可设置互动体验区、卫生间。

8.8 各功能区之间不应有遮挡医护人员观察献血者状态视线、声音的障碍物，如有隔板，高

度不高于1.2米。

8.9 各功能区设置应遵循单向流动原则，通道不小于1.6米，不对无菌环境、人员操作区域

造成干扰。

9.空调系统

9.1 冷暖空调：具有可调节的温度控制按钮，温湿度应符合国家现行《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规定要求。空调功率、数量依据献血屋所处的地区及献血屋面积进行设计选型，

《GB50736-2012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要求，献血屋属Ⅱ级热舒适等级，即冬季室

内温度16-20度。空调配置上单一空间空调数量不宜低于2台（套），套间献血屋根据室内空

间划分而定。

9.2 新风系统：根据所在城市大气环境，可配置新风系统与置空气颗粒物净化装置。根据献

血工作环境不同进行如下划分：封闭式献血或半封闭式献血空间（室内换气门窗面积低于墙

体投影面积10%的空间），换气量不低于250m³/h；敞开式或开放式献血空间（室内换气门窗

面积大于墙体投影面积10%），换气量不低于150m³/h
9.3 应配置紫外线消毒装置或其他有效的消毒装置，装置宜具备自动定时功能，空气细菌菌

落总数应符合现行《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和《医院消毒卫生标准》中Ⅲ类环境标准的要

求。

9.4 气候寒冷地区应加装地暖或水暖等供暖设施。水暖系统需接入市政供暖系统，不具备

市政供暖系统接驳能力的区域使用电热地暖。其中，以液体为介质的独立供暖区域，推荐使

用防腐蚀防冻液作为联动导热介质，有过热保护、缺液预警等功能，地暖需采用独立电路进

行控制；

10.电气系统

10.1 需配备市电及UPS应急电源，确保采血设备、储血设备不少于30分钟应急供电需求；应

急照明设备能够满足采血、疏散使用。

10.2 应在屋内配置专用配电箱作为献血屋的电气总控制箱，具有接地装置，其内部设有稳

压稳流装置、过载保护开关、漏电保护开关、防雷开关，可选配定时开关功能。

10.3 电源进线应采用隐藏式，并设有专用管道，宜具备380V电源，入户电缆使用不少于16

方五芯铜线。室内电缆根据功能划分：照明用电使用1.5方低烟无卤铜线，普通插座使用2.5

方低烟无卤铜线，空调、热水宝等大功率用电器使用4方低烟无卤铜芯线。

10.4 献血屋需要充分考虑业务用电使用需求，预留充足无断点插座，原则上不允许使用插

排进行接电。如使用引线插排，推荐使用市电插座处连接插排，插排执行标准推荐使用“GB
2099.3-2015”或“GB 2099.7-2015”。

10.5 室外应设有电源输出防水插座，为外部设备提供用电接口。外部用电推荐使用单独电

路控制，设置过载保护开关。

10.6 根据所处区域，考虑是否需要采用防雷措施。

10.7 配置血细胞分离机的献血屋，每台血细胞分离机应有单独的电源插座，并配置不间断

电力供应设施，在外接电源中断后，应保证血细胞分离机至少能继续运行 30分钟。

10.8 采血设备、储血冰箱、血小板震荡保存箱等设备应配置不间断电力供应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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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工作区域照度宜不低于 300 勒克斯。

11.给排水设施

11.1 献血屋推荐接入市政给排水系统，严禁接入中水、回收雨水等给水系统。其中，室外

给水管道的覆土深度,应根据土壤冰冻深度、车辆荷载、管道材质及管道交叉等因素确定。

11.2 应配备室内洗手池、宜设有室外拖把池。

11.3 严寒地区室外水管应采取保温措施。

11.4 室内洗手池龙头宜为感应式或配备脚踏开关；宜安置有非即热式加温装置。

12.信息系统

12.1 应配备计算机网络设施，宜具备有线网络及业务专用无线网络，对献血全过程及献血

场所有效控制。

12.2 宜具备互联网无线上网功能，且可对上网功能进行管理。

12.3 业务网络与公众网络系统分开部署，配备弱电柜及网络适配器(网卡)、交换机(集线器)

和路由器。室内需提前配备配备足够使用的网络插座，使用超五类以上网线，线管穿套；

12.4 宜部署环境温湿度监控终端，接入到统一的监控平台。

12.5 宜安装人流量统计、自动语音问候设施。

13.消防与安全设施

13.1 献血屋整体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所使用建筑主材防火等级不应低于B1级别，其中献

血屋需要配备烟雾探测器、自喷式干粉灭火器、水基灭火器等

13.2 宜配置治安反恐一键报警装置。

13.3 献血屋室内外安装有视频监控，摄像头需带拾音功能，其中室内公共区域要求全覆盖，

室外区域推荐对角环形覆盖，备夜间红外监视功能。具备监控联网条件的血站，接入到统一

监控平台。

14.宣传设施

14.1 应配备无偿献血宣传音、视频设施。

14.2 宜具备音、视频中控系统。

14.3 具备宣传刊板

14.4 有条件的，应具备新媒体直播宣传设备。

15.设备配置

15.1 设备配置应能满足体检、化验（初筛）、采血、血液（试剂）保存、医疗废物暂存、

献血者休息等需求；

15.2 主要设备：血压计、体温计、体重秤、采血秤、采血椅、热合机、扫描枪、储血冰箱、

血液保温运输箱、离心机、消毒机、信息设备、温湿度计、消毒设备、医用温控、液晶电视、

饮水机、微波炉等，其数量应满足工作要求。

15.3 配置血细胞分离机的还应配备：血球计数仪、血小板振荡保存箱、血液成分单采机等。

15.4 单台关键设备应考虑维修时的应急备用措施。

15.5 应配备医用给氧设施、职业暴露防护用品和简易急救箱，箱内备有在有效期内的急救

药品及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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